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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义利之辨的教化内涵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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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义利之辨是孟子教化思想中的重要一环。孟子的义利之辨主要是探讨实现人生内在价值时，如何处理义与利之间的

关系。其义利之辨主要包含以下三方面的内容：其一，在孟子人性本善、天人一体的思想架构中，义利同质，二者都是人生之内

在价值、绝对价值；其二，实现人生内在价值要以义利双成为指归；其三，实现义利双成的根本机制就是以义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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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乃植根于人的生命世界，以促进人的精神的

全面成长，不断拓宽人的精神空间、提升人的精神境界为指

归。” [1]孟子在天人一体、人性本善的思想架构内，高扬人禽

之辨、义利之辨、王霸之辨，主张要做有浩然之气之大丈夫。

义利之辨作为孟子教化思想中的重要一环，既是孟子关于

人生内在价值实现的关键论断，同时也是儒家教化哲学中的核

心论题。张栻认为：“学莫先于义利之辨”，[2]朱子更是将义

利之说视为儒者第一义。后世儒者在解读孟子义利之辨时，基

本上有三种倾向：其一，道义至上，不必言利；其二、功利至

上，功利是道义产生的基础，无功利就无道义；其三，义利双

成，道义和功利都要兼顾。本质上还是在义、利异质的架构里

来讨论孟子的义利观，由此得出的结论也必然是割裂义和利。

在孟子人性本善、天人一体的思想架构中，义、利同质，二者

都是人生之内在价值、绝对价值。

一、义利同质：二者都是人生之内在价值

据段玉裁的考证，“义”本系威仪的“仪”字，“义之

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3]《中庸》：“义

者，宜也”的说法正与此意相合，总之义就是适宜、合宜的意

思。“利”为会意字，左“禾”右“刀”，喻指用刀来收割粮

食，引申为物质利益之意。多数人忽略了“利”的形容词含

义。《说文解字》云：“铦也，从刀。和然后利，从和省。”

段玉裁注云：“《毛传》曰：‘鸾刀，刀有鸾者。’言割中节

也。《郊特牲》曰：‘割刀之用而鸾刀为贵’，贵其义也。

声和而后断也。许说会此意。”[4]段玉裁引用《毛传》《礼

记·郊特牲》之言，表明“利”字还和祭祀活动有联系，祭祀

时鸾刀之铃发出和谐的声响之后，再切断肉，就是利，利可喻

指一种和谐的状态。王充有言：“夫利有二，有贷财之利，有

安吉之利。” [5]此“安吉之利”即为一种和谐的状态，《易

经》诸卦也以利为吉卜。

从利和义的基本字义来看，“义”就是适宜之意，“利”

就是有利之意，二者都有适宜、和宜之意，如同“善”与

“美”一样，“义”和“利”都可以作为形容一物之价值时来

使用。关键是在孟子义利之辨中，“义”是宜于什么，“利”

是利于什么。据杨伯峻先生的统计，“义”字在《孟子》中出

现了108次，“利”字在《孟子》中出现了39次。“‘义’字

含义大致为三种：‘礼义’之‘义’、‘理义’之‘义’以及

‘仁义’之‘义’。”[6]“利”字也有三义：“上下交征利”

之“利”、“坚甲利兵”之“利”、以及“故者以利为本”之

“利”。但是机械地以字频作为厘定字义的依据并不可取，还

需深入到《孟子》文本中去解读“义”和“利”。

关于“义”字，《告子上》有言曰：“羞恶之心，义

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由此可

知，义就是人之羞恶之心的表现，是人之内德、人生内在价

值。何谓人生之内在价值？这里就涉及关于人生之内在价值和

外在价值的分辨，人生之内在价值就是人成其为人之本性，人

既是价值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价值的享有者。

关于“利”字，《孟子》首章就将“仁义”与“利”相

对而言，将利视为外在价值。但孟子此处实为纠偏之论，而非

溯源之论，孟子并非排斥正当之利（后文会详述）。问题的关

键在于利作为物质利益是否完全是不能够追求的？物质利益是

和人的基本生理欲求联系起来的，基本的食色之欲的满足又是

人生存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孟子在驳斥告子“仁内义外”之说

时，并没有驳斥告子“食色，性也”之说。同时，孟子在劝齐

宣王行仁政时，尤其强调了“制民之产”。由此可知，“利”

作为人之基本生理欲求的体现，同样是人生之内在价值。

由“义”“利”的基本字义及《孟子》中的相关论述来

看，义利同质，都是人生内在价值。义指个体内在的道德修

养、精神性价值，利指个体内在的物质利益、生理性价值。

二、义利双成：实现人生内在价值之指归

在讨论孟子义利之辨时，一重要误解为将义与利视为非

此即彼的对立关系。朱子高足陈淳对义利的对立作了充分的

论述，其有言曰：“义与利相对而实相反。才出乎义，便入乎

利。义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天理所宜者，即

是当然而然，无所为而然也。人情所欲者，只是不当然而然，

有所为而然也。” [7]陈淳因循朱子将义利与天理人欲相对应的

说法，并将这一对立推向极致。这种强调义利对立的说法并非

空穴来风，主要是依据《孟子》首章将义利对言的提法。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

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

‘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

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万乘之国弑其君者，必

千乘之家；千乘之国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万取千焉，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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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焉，不为不多矣。苟为后义而先利，不夺不餍。未有仁而遗

其亲者也，未有义而后其君者也。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

利？”（《梁惠王上》）

分析此章时，先要厘清“王何必曰利”的“利”字之义。

从当时的社会背景来看，“应该属于战国时代新军国成立之

后，列强开始走向相互斗争的阶段。也就是三家分晋、田氏篡

齐后，梁惠王、齐宣王相继称霸的时期。” [8]当时诸侯国都

以富国强兵作为第一要务，所以此“利”应当是指富国强兵之

利。此章就是在治国理政的框架下谈义与利之间的关系的，赵

歧、朱子、焦循均同此说。正因为梁惠王中于利太深，所以孟

子两次劝惠王不必曰利，亟提仁义以醒之，劝惠王由仁义行王

政。所以孟子此处将义利相对而言，本质上为纠偏之论，而非

溯源之论。孟子在劝君行仁政时并非不重利，只是在此处未露

出。齐宣王向孟子请教实施仁政之法，孟子以制民恒产为首要

措施；滕文公问为国，孟子以民事为首务。此章孟子所鄙弃之

“利”，实际上已经不再是“利”，其已经指向了外在价值。

梁惠王心中只有富国强兵之利，治国就是为了富国强兵以与他

国争利，所以此利已非内在价值，因为其本身已经不再利于一

个国家的正常发展，“上下交争利，则国危矣”即此意。

孟子将义与利对立起来，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出于

纠偏之需要，战国之君和策士都中于利太深，需要用仁义来醒

之；其二，战国之君所求之利已非人生内在价值，而是外在价

值和相对价值，所以孟子尤其强调“义”作为内在价值和绝对

价值的重要性。很多人在讨论孟子的义利之辨的时候，分了很

多场域，认为孟子在谈治国理政和个体发展时持有不同义利

观。我以为不然，孟子有言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

家，家之本在身”（《离娄上》），好好做人和治理好国家

是相通的。不是说先做好了人再去治国，而是在好好做人的过

程中好好治理国家，国家正是好好做人的场域。故无论是治国

家，还是个体发展，内在价值的实现都是以义利双成为指归。

三、以义为利：实现义利双成的根本机制

在孟子义利观中，义与利都为人生内在价值，义利双成

为实现人生内在价值之目标，最后就涉及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荀子在“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的基础上，提出要先义而后

利，其认为“人一之于礼义，故而得之矣。”荀子虽然把握住

了处理义利关系的大致方向，但其说法建立在人性本恶以及义

利异质的基础上，根本上还是无法实现义利双成的目标。窃以

为在孟子义利观中，实现义利双成的根本机制为以义为利。以

义为利并非混同义利，而是在义利同质的基础上，突出义之优

先性。义为精神性价值，利为生理性价值，本身就有高下之

分。精神可以超越时空永存，但肉体终会消逝。若过分追求外

在的物质利益，沉溺于生理欲望的满足，“利”就成了孟子所

批判的相对价值、外在价值。

以义为利之说并非笔者臆造，孟子以人禽之辨区分了人之

生理属性和精神属性，又以大体、小体之分强调人之精神属性

的重要性，同时在日用常行中又切实做到了以义为利。

孟子曰：“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

存之。”（《离娄下》）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

教，则近于禽兽。（《滕文公上》）

人和禽兽都有基本的生理欲求，这是人同于禽兽之处。如

若人只有这基本的生理欲求，则人与禽兽无异。孟子更重视的

是这“几希”处，这“几希”处才是人之为人之关键所在。关

键就在于“人之有道也”，人因有恻隐、羞恶、恭敬、是非之

心，人才能成其为人。正是因为人有精神属性，所以人才异于

禽兽。如何处理人之精神属性和生理本能的关系呢？

从其大体为大人，从其小体为小人。（《告子上》）

饮食之人，则人贱之矣，为其养小以失大也。饮食之人无

有失也，则口腹岂适为尺寸之肤哉？（《告子上》）

小体指向人之生理欲望，即为口腹之欲；大体指向人之精

神本性，即为仁义礼智。孟子之所以鄙弃饮食之人、小人，关

键就在于他们因小失大。如若饮食之人在养其口腹之时，不失

其大体，那么养口腹的同时也是在养其大体。虽然人之精神本

性和生理本性都是人生的内在价值，但是二者还是有高下之分

的，精神属性重于生理属性。

总而言之，以义为利才是实现义利双成的根本机制。精神

本性的实现和生理本性的实现都是人生内在价值的实现，关键

在于只讲生理本性，人就同于禽兽，精神属性才是人异于禽兽

之几希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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